
附件五、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參與示範計畫書評估項目與權重

一、參與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，審查方式由分組委員於

閉門會議共同決議國產化及技術評估審查結果。

二、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國產化及技術評估項目分為五項評估項目，評估

總分為一百分，除要點第三點規定之國產化項目及時程為一定要符合

之基本要求外，其餘逾基本要求或其他評估項目及標準說明如下表，

依國產化及技術分組評估結果提供本部作為審查參考。


